
         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附属公司 

       ———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  

  特别提示 

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准确和完整,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 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 ●被担保人名称：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  ●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：本次担保人民币 4000万元,累计为其担保 4000万

元,无其他对外担保。 

  ●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：无 

  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 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3 年 8 月 1 日与中国工商银行厦门市海沧支行签订了

《保证合同》,为公司附属公司-----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厦门特

宝”)4000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,除此之外无其他对外担保。 

  公司董事会于 2003 年 8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四届第十一次董事会,发出表决票

9张,收到同意表决票 9张,会议同意为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4000万元人民币的银

行借款提供担保。 

  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  被担保人：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地点：厦门市海沧新阳工业区翁角

路 330号 

  法定代表人：李一奎 

  经营范围：生物制品的研究、开发及技术服务、技术咨询；冻干粉针剂、小容量注射剂

生产等。 

  至 2003年 7 月 31 日,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0,504.61 万元,负债总额 4,426.38 万元,净资

产 5,888.52万元,实现净利润 272.20万元。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。 

  被担保人厦门特宝系公司附属企业,本公司持有其 42.24%的股权,是第一大股东。 

  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  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担保。 

  保证期限：二年。以对方向银行借款日起开始计算。 

  担保金额：4000万元人民币 

  该保证合同在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。 

  四、董事会意见 

  董事会经过认真研究,认为对厦门特宝签订的《担保合同》不会损害公司利益,且对公司

今后的发展有利,一致通过以上担保议案。 

  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  截止本公告日,除此次担保外,无其他担保事项。 

  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  1、第四届第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

  2、《保证合同》 

  3、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

  4、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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